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國立臺灣大學技工、工友自願退休申請書 

姓 名  服 務 單 位 
 

 

職 稱 
 

 
出 生 日 期  

初 任 

日 期 
 

預 定 退 休 

生 效 日 
 

退 休 

年 齡 
    歲   個月 

退 休 時 服

務 年 資 
    年   個月 

申 請 

退 休 

原 因 

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單 位 主 管

意 見 

單位主管： 

 

 

一級單位主管： 

 

 

人 事 

單 位 

審 核 

意 見 

一、依據法規：本校工友工作規則第 60條 

□符合第 1項第 1款：服務五年以上並年滿五十五歲，或服務五年以上經依各有

關任用法規，轉任本校編制內職員，且年資銜接者。 

□符合第 1項第 2款：服務 25年以上。 

二、本案係提前  年  個月退休，依本校 110年 5月 19日校人字第 1100023744

號函，除依法發給退休金及退職補償金外，另發給   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。 

三、本案擬奉核可，通知申請人檢證辦理退休事宜。 

 

 

 

批 示 

(人事主任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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